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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校字〔2022〕6 号 

 

关于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

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的通知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引导党员和干部深刻领悟

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

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，不断增强政治判断

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

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》《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通知》《东北大学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方案》有关要求，面向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

分类别、分层次、全覆盖的教育培训，具体安排如下。 

一、培训内容 

专题培训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、新论断、新思想、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党校文件 



 

 — 2 — 

新战略、新要求，邀请理论专家、校内宣讲团成员通过线上和线

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。主要内容包括：要以学习党的二十大

报告和《党章》为主，深入地理解大会精神和战略安排，对中国

式现代化、全过程人民民主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概念和教育、

科技、人才等相关论断有深刻认识；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

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、在陕西

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，具体内容以实际安排

为准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处级干部、科级干部、党支部书记、全体党员。 

三、培训时间 

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年初。 

四、培训安排 

1.组织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报告。学校通过邀请专家解读和

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（扩大）学习的方式，全面系统地学习党的

二十大精神。专题报告设主会场和分会场，主会场由学校根据实

际情况指定人员参训；分会场由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按要求组

织应参训人员参训。 

2.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辅导。各分党校要面向分党委所

属的处科级干部、党支部书记和全体党员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

题培训。培训要以专题辅导为主，学员自学为辅的形式安排课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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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专题辅导不少于 4 学时。各分党校要合理安排人员参训，多

重身份的干部和教师要避免重复参训。 

3.组织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研讨。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组织

处科级干部和党支部书记开展交流研讨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

大精神，结合党员和干部工作实际确定小班研讨主题。专题研讨

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4.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。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

要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纳入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，党支

部书记要带头讲党课，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

展的强大力量。 

五、培训要求 

1.做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，既是重要的政治

任务，也是推进学校发展建设的有力举措。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

研讨，带头宣讲辅导，带动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，切实做到处科

级干部、党支部书记和党员教育培训全覆盖。 

2.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高度重视，把学习贯彻党的二

十大精神作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党员和干部教育培训的重

点内容。组织好参加专题报告主会场和分会场的参训人员，组织

好分党校的专题辅导，组织好所属党支部的专题党课。 

3.党员和干部要用好《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》《党的二

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》《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》等辅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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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物，做到理论学习入脑入心、走深走实。 

4.各分党校邀请专题培训教师需从学校理论宣讲团或党校

师资库中选择，课酬由党委宣传部或党委党校承担，党委党校下

拨专项经费用于分党校开展专题培训产生的其它费用。 

5.请各分党校于 11 月 11 日下班前上报培训安排，根据实

际培训工作开展情况，及时上报培训总结。 

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党校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22 年 11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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